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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游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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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支持类

1.小微企业贷款和普惠型其它组织及经营性贷款

政策文件及字号
《关于 2020 年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有关工作的

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29 号）

政策主要内容
努力实现 2020 年银行业小微企业（含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贷款“增

量、扩面、提质、降本”的总体目标。

政策有效时限 长期有效

服务对象 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以下（含）的普惠型小微企业

办理条件

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和普惠型其它组织及个人

经营性（非农户）贷款、单户授信总额 500 万元以下（含）的普惠型农户

经营性贷款。

申报材料
申请书、小微企业证明、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司章程、近三年

审计报告及相关资质材料。

操作流程 业务申请-审批-合同签订-贷款发放

政策解释（主管）

部门
麟游县金融工作办公室

办理股室及咨询

电话
县金融工作办公室：0917-7965565

分管领导 李海龙 联系电话 0917-7965565

责任人 李 瑞 联系电话 0917-796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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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金融服务

政策文件及字号
《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20〕120

号）

政策主要内容

完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的支持力

度。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受惠企业占比，对于疫

情前经营正常、受疫情冲击经营困难的企业，贷款期限要能延尽延，提

供分期还本、利息平摊至后续还款日等差异化支持。

政策有效时限 长期有效

服务对象 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办理条件
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支持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外贸、

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

申报材料
申请书、小微企业证明、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司章程、近三

年审计报告及相关资质材料。

操作流程 业务申请-审批-合同签订-贷款发放

政策解释（主管）

部门
麟游县金融工作办公室

办理股室及咨询

电话
县金融工作办公室：0917-7965565

分管领导 李海龙 联系电话 0917-7965565

责任人 李 瑞 联系电话 0917-796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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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银行支小再贷款政策资金支持

政策文件及字号

《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中心支行关于转发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中小

银行加大涉农、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文件的通知》（宝银发〔2020〕

62 号）

政策主要内容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资金投向

用途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

制造业、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政策有效时限 长期

服务对象
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贷款）和单户授信 3000 万元以

下的民营企业贷款

办理条件

采取“先贷后借”的报账模式，报账比例为“一比一”，按月报账。金融机

构根据上月新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情况，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

支小再贷款。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审核后，按“一比一”的比例予以

再贷款支持。

申报材料

1.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支小再贷款合同模板

2.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借据

3.中国人民银行贷款申请书

4.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资金申请审批表

5.支小再贷款新发放贷款台账

操作流程

1.向符合条件的对象发放贷款

2.由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审核

3.由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按“一比一”比例予以再贷款支行

政策解释（主管）

部门
麟游农商银行

办理股室及咨询

电话
麟游农商银行：0917-7962521

分管领导 吴超峰 联系电话 0917-7963302

责任人 董 冬 联系电话 0917-796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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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小微线上

数字贷款管理办法

政策文件及字号
《省联社办公室关于印发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小微线上数字贷款（秦

V 贷）推广方案的通知》（陕农信联社办发〔2021〕19 号）

政策主要内容

加快提升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客群的线上数字信贷服务能力，满足

城区、县域及农村小微客户贷款资金需求，全面推广线上数字贷款服务，

提升普惠金融可得性。

政策有效时限 2020 年 11 月 27 日开始

服务对象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小微企业和有稳定经营收入的自然人。

办理条件

年龄在 20 周岁（含）以上、60 周岁（不含）以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在办贷行社管辖区域有固定经营场所，各项证照齐全，经营

活动正常，具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信用记录良好。以及其他基本

准入条件。

申报材料

借款人通过营销二维码、微信公众号、手机银行等多种电子渠道，在线自

助申请小微线上数字贷款，填写基本信息，借款信息，贷款机构选择，身

份核验等信息（以系统实际申请页面为准）。

操作流程
贷款申请、准入筛查、管户及调查任务分配、尽职调查、资料复核、远程

效验、授信审批、签约放款、贷款还款、贷后管理、档案管理等。

政策解释（主管）

部门
麟游农商银行

办理股室及咨询

电话
麟游农商银行：0917-7962521

分管领导 吴超峰 联系电话 0917-7963302

责任人 董 冬 联系电话 0917-796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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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贷款

政策文件及字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09〕3 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陕政办发〔2009〕27 号）

《关于印发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管理章程的通知》（陕人社发

〔2015〕34 号）

政策主要内容

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贷款是政府向创业大学生发放的免息贷款。

个人贷款：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合伙经营贷款：最多 5 人，可申请最高 50 万元无息贷款

政策有效时限 长期

服务对象 麟游县域内，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办理条件

1.毕业未满五年；

2.在麟游县注册成立公司制企业并正常运营；

3.学籍档案在县人才中心托管。

申报材料

一、个人提交基本材料

1.《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担保贷款审批表》或《陕西省高校毕业生

创业基金免担保贷款审批表》一式 3 份。

2.申请人的身份证、学历证、户口本、就业创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3.已婚的申请人应提供结婚证和配偶身份证及复印件；

4.银行出具的个人征信报告原件。

5.申请人档案所在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出具的承诺书。

6.在校硕、博士生不需要提供就业创业证，需提供在读学校开具的身份证

明，其他材料不变。

二、企业提交基本材料

1.营业执照、行业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2.经营场所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操作流程

1.贷款人提出申请

2.县人才中心到企业进行考察审核

3.省市人才中心考察评估后审批

4.银行发放贷款

政策解释（主管）

部门
麟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办理股室及咨询

电话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0917-7961691

分管领导 冯宏兴 联系电话 0917-7961691

责任人 刘云倩 联系电话 0917-796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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